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５７６

号

代表人： 桂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受让方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为主出资组建的有

限公司，本次权益变动构成管理层收购，需要经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大连市国资委 指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亿达投资 指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翰博投资 指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

／

上市公司 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合集团 指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资源公司 指大连市国有资源投资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指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给 翰博投资，转让后，翰博投资持有国

合集团

５３％

的 股权，并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股权的行为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５７６

号

机构类型： 机关法人

代表人（主任）： 王春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２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０３３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简要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王春 女 主任 中国 大连 否

桂冰 男 副主任 中国 大连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大连市国资委持有、控制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及代码 权益比例 股份数量（万股） 持有、控制方式 关联关系

大连热电（

６００７１９

）

３２．９１％ ６６５６．６９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大连重工（

００２２０４

）

７８．８４％ ５０７５９．００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瓦轴股份（

２００７０６

）

６０．６１％ ２４４００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大连港（

６０１８８０

）

５４．４２％ ２４０８７４．５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ＳＴ

大化

Ｂ

（

９００９５１

）

６３．６４％ １７５００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大橡塑（

６００３４６

）

５０．０３％ １２０５７．９５

间接持有 最终实际控制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亿达投资从战略思路和对外投资结构调整的角度考虑， 决定出让所持有的大连国际控股股东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而

翰博投资从保证公司的稳定，保证公司战略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避免由于股东变化而出现不必要的影响和波动，同时使得

上市公司的核心经营骨干与企业在利益上结合的更加紧密角度考虑， 决定受让亿达投资出让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因大连国际控股股东国合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大

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或处置大连国际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大连国际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的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通过资源公司间接持有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国合集团持有大连国际境内人民币

普通股票（

Ａ

股）流通股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股份，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大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的持股情况：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给翰博投资，转让完成后，翰博投资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大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大连国际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二、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亿达投资和翰博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以

１７

，

０００

万

元转让给翰博投资，转让后翰博投资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翰博投资为大连国际管理层为主出资组建

的有限公司，本次权益变动构成管理层收购，故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大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亿达投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翰博投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大连国有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大国资改革［

２０１２

］

７３

号），同意本次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的转让事宜；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亿达投资股东同意；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翰博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国合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翰博投资和亿达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

给翰博投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次权益变动经大连国际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决议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且本次权益变动获得

大连国际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９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大连国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大连国际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上市公司不存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担保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代表人（副主任）：桂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序号 名称

１

大连市国资委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

大连市国资委主要负责人名单和身份证明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大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放弃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大国资改革［

２０１２

］

７３

号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大连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大连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

动后不再是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大连市国资委通过资源公司持有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 国合集团 持有大连国际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股份，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大连国资委为大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翰博投资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股权，成为国合集团第一大股东， 大连国资委不再是大连国际

的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大连国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

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代表人（副主任）：桂冰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暨本公司管理层间接收购本公司事宜

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外经贸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３７８０４１２

、

８３７８００６６

收购人名称： 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１０

号

通讯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本报告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暨本公司管理层间

接收购本公司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大连国际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合集团 指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翰博投资

／

收购方 指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亿达投资 指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翰博投资受让亿达投资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后，翰博投资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的股

权，并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股权的管理层收购行为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办公地点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外经贸大厦

联系人 姜建国、韩秀吉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３７８０４１２

、

８３７８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３７８０１８６

二、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承包海内外工程、承担国家经援项目、国际劳务合作、房地产开发、远洋运输及海运技术服务、远

洋渔业、国内外投资、进出口业务等。

（二）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期间，公司围绕总体战略规划，积极开拓业务，加强成本控制，较好地完成了各年度经营计划指标。 其

中，总资产规模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０３

，

９３３．５９

万元增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３５

，

０４９．１５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５．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则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１

，

０３８．５２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３

，

００２．６１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４４．３６％

，保持了经营业绩

的较快增长。

（三）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３５０

，

４９１

，

５２６．３３ ４

，

８２０

，

９５０

，

６９７．８８ ４

，

０３９

，

３３５

，

８６９．９９

净资产

２

，

００３

，

３３８

，

２１９．６２ １

，

８５５

，

９７０

，

３６２．６０ １

，

４４４

，

１１０

，

６０５．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３８１

，

７０４

，

２２７．８３ １

，

２９２

，

５４７

，

１８７．１５ １

，

１８９

，

７７４

，

２２７．７８

资产负债率（

％

）

６８．４５ ６１．５０ ６４．２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７２２

，

１７５

，

４１６．７４ １

，

７４１

，

５６４

，

３７９．７０ １

，

７０１

，

０８０

，

７７２．０６

净利润

２８６

，

４２９

，

０３２．６５ ２９１

，

２５２

，

７８０．３３ １６９

，

５５９

，

８００．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０

，

０２６

，

０５１．５１ ２０３

，

３１９

，

７１４．４２ １１０

，

３８５

，

１５２．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２７ １６．４５ ９．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５５ １５．８４ ９．１０

（四）最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名称及时间

刊登报刊名称 披露时间

２０１１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五）本次收购前重大变化情况

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的经营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耿宇先生、刘英杰先生、李源山先生、戴大双女士书面辞职申请。 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修正议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１２

名调整为

８

名。

三、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股份总额及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连国际股份总额为

３０８

，

９１８

，

４００

股。 其中：无限售股份为

３０７

，

９６４

，

０８３

股，限售股份为

９５４

，

３１７

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限售股份

８６４

，

０００

股，高管持有限售股份

９０

，

３１７

股。

（二）收购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合集团持有大连国际无限售股份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前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图：

本次收购完成后，翰博投资通过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的股权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的股份，有关目标股份的控制关系

如下图所示：

（三）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１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１８．３８

２

大连瀚盛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３

大连俪友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４

大连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司

４

，

０７３

，

２７１ １．３２

５

大连林沅商贸有限公司

２

，

１６０

，

７３６ ０．７０

６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３６

，

６３６ ０．６６

７

侯晓旭

１

，

８７０

，

０９９ ０．６１

８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２

，

６３６ ０．５２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３１１

，

４２４ ０．４２

１０

章维民

１

，

１６３

，

８２１ ０．３８

（四）公司持有收购人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持有、或通过第三方持有收购人的股权。

四、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净额

２３

，

６２５

万元，大连信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大信会审字（

２０００

）第

１３７

号文件），认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

董事会说明及有关信息披露文件基本相符”。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公司实施配股，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

７９８．３３

万元，配股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３

年使用完毕，并在

２００３

年年报中进

行了披露。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翰博投资的关联关系

翰博投资是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主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其第一大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本公司董事长

朱明义先生与副董事长王新民先生。同时，翰博投资的部分董事、监事在本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翰博投资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将构成公司的管理层收购。

序号 姓名 在大连国际中职务 在翰博投资兼职情况

１

朱明义 董事长 董事

２

王新民 副董事长 董事

３

陈荣辉 董事、总经理 董事

４

崔巧会 财务负责人 监事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收购利益冲突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朱明义先生、王新民先生、监事王军先生、阎志刚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荣辉先生、张兰水先生、姜建国先

生、崔巧会女士直接持有翰博投资的股份，上述

８

人合计在翰博投资出资

２

，

０２８．９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１．６０％

。 除上述

８

名翰博投资股东以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收购行为不发生任何相关的利益冲突，公司其余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未签订任何涉及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的合同。 翰博投资的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各股东持有的翰博投

资股权在大连国际董事会报告书公告日前

６

个月内未发生变动。

序号 股东姓名

是否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家属

出资金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１

朱明义 本公司董事长

９０２．４７５ ２７．０

２

王新民 本公司副董事长

８５２．３３７５ ２５．５

３

胡 凡 否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４

刘生德 否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５

尚福盛 否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６

陈荣辉 本公司总经理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７

张兰水 本公司副总经理

６６．８５ ２．０

８

姜午驹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９

姜建国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秘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０

李 枫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１

李淑娟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２

郑祥智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３

刘英杰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４

耿 宇 否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５

乔世湘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６

隋广珠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７

李国君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８

丛玉华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９

李兆富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０

刘 斐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１

阎志刚 本公司监事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２

刘阳平 否

４３．４２４５ １．３

２３

刘宝成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４

李学勇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５

郑广平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６

李 丽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７

吴明日 否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８

崔巧会 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９

崔希海 否

２２．７４ ０．７５８

３０

王正平 否

４．００ ０．０４２

３１

黄红旗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２

于永谦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３

荣利民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４

李运升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５

原东连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６

周锦鸿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７

康 民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８

张永恒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９

郭小康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０

徐志明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１

徐国财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２

丁 力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３

周德胜 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４

王 军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合 计

３

，

３４２．５０ １００．０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董事会报告书公告之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朱明义 董事长

６８

，

８１３ ０．０２２

王新民 副董事长

５１

，

６１０ ０．０１７

除上表所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董事会报

告书公告前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报告书公告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公司其他应予披露的利益冲突说明

１

、本次收购中，本公司除翰博投资股东以外的其他董事不存在因该项收购而获得利益的情形，全体董事不存在通过获

利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的情形；

２

、除翰博投资股东以外的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其他任何人签订取决于收购结果的合同或者安排；

３

、除属于翰博投资股东以外的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翰博投资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

４

、除属于翰博投资股东以外的公司董事及其关联方与翰博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

未有重要的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５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作出涉及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会说明、独立董事及财务顾问意见

一、董事会说明

（一）关于大连国际评估报告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公司董事会委托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目的是满足公司董事会和其他报告使

用者对公司控股股东国合集团拟进行的股东权益变更所涉及的大连国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了解的合理需求。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５

号）。 根据评估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国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６５

，

９７８．７４

万元。

元正评估分别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采用市场法评

估时，元正评估选择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单位股东权益价值，再乘以

上市公司总股本，得到评估结果为

２６５

，

９７８．７４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

１６１

，

７２２．９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５５．１２％

；在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时，元正评估通过估算大连国际未来预期收益并根据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成现值，得到评估结果为

２６４

，

１２３．９０

万元，较账面值增值

１５９

，

８６８．０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５３．３４％

。

经过综合比较分析，元正评估认为收益法结论受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法的评估结果应

更能公允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元正评估最终选择了市场法下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二）关于国合集团评估报告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翰博投资委托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国合集团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目的是为翰博投资拟收购国合

集团股权之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元正评估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国合集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部分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在采用资产

基础法时，国合集团截止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４１

，

３９５．７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０

，

８０８．７３

万元，较账面值增

值

１９

，

４１２．９５

万元， 增值率为

４６．９０％

； 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时， 国合集团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４１

，

３９５．７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８

，

３６２．２９

万元，较账面值增值

１６

，

９６６．５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０．９９％

。

经过综合比较分析，元正评估认为收益法结论受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果应更能客观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元正评估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在评估长期股

权投资时，元正评估采用了市场法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结果与上市公司评估报告一致。

根据元正评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６

号），国合集团各项资产和负债评估结

果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３４５

，

８３８．６５ ３４１

，

１７７．４３ －４

，

６６１．２２ －１．３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５０

，

５６５．２２ ７９

，

９３５．５５ ２９

，

３７０．３３ ５８．０８

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６

，

３４２．６０ ６０

，

４７５．３７ ２４

，

１３２．７７ ６６．４０

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９

，

３２６．４８ １３

，

５６４．４３ ４

，

２３７．９５ ４５．４４

５

固定资产

３

，

７２７．９３ ５

，

７９２．２０ ２

，

０６４．２７ ５５．３７

６

在建工程

－ － － －

７

工程物资

－ － － －

８

无形资产

３１．０８ ３７．４４ ６．３６ ２０．４５

９

商誉

１

，

０７１．０１ － －１

，

０７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

递延所得税负资产

６６．１１ ６６．１１ － －－－

１１

资产总计

３９６

，

４０３．８７ ４２１

，

１１２．９８ ２４

，

７０９．１２ ６．２３

１２

流动负债

３２７

，

４８２．７５ ３２７

，

４８２．７５ － －

１３

非流动负债

２７

，

５２５．３５ ３２

，

８２１．５１ ５

，

２９６．１６ １９．２４

１４

负债合计

３５５

，

００８．０９ ３６０

，

３０４．２６ ５

，

２９６．１７ １．４９

１５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４１

，

３９５．７７ ６０

，

８０８．７３ １９

，

４２１．９５ ４６．９０

（三）对收购人以及本次权益变动的核查意见

关于本次收购，本公司董事会已对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的资信情况、收购目

的、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亿达投资由于自身战略和投资思路的调整，决定出让所持有的大连国际控股股东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翰博投资通过

协议收购亿达投资所转让的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 翰博投资主要股东中朱明义、王新民、陈荣辉、张兰水为大连国际董事会

成员，王军、阎志刚为大连国际监事会成员，姜建国、崔巧会为大连国际高级管理人员，以上人员共持有翰博投资

６１．６％

的股

份，本次权益变动构成对大连国际的管理层收购。

本次国合集团的股权转让后，经营管理团队拥有国合集团的控制权，一方面，能够有效保证公司的稳定，保证公司战略

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避免由于股东变化而出现不必要的影响和波动；另一方面，经营管理团队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

国际的股份，使得公司的核心经营骨干与企业在利益上结合的更加紧密，能够进一步激励经营骨干为企业创造效益，增强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高管人员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的股份，将促使其利益与公司一致，有利于提升大连

国际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翰博投资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翰博投资的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 本公司及关联方没有直接或间接为翰博投资

本次收购提供资金，亦没有利用本公司及关联方控制的资产为翰博投资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但本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立性将不会受到

任何影响，本公司仍将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为了在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维持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翰博投资出具了关于保障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

截止收购前，翰博投资不存在未清偿对本公司的负债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存在其他损害本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有为、李延喜、万寿义、贵立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

司就公司控股股东国合集团权益变动引致管理层收购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审查相关文件，从独立、公正的角度作

出审慎判断，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投资”）与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达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翰博投资通过受让亿达投资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后，将合计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的股权，成为

国合集团的控股股东，进而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成为大连国际实际控制人。 因

翰博投资的主要股东为大连国际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国合集团的本次权益变动构成了管理层收购。

国合集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就本次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所承担的权利、 义务通过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是

转让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的，均为转让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

本次权益变动是建立在大连国际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 公司董事会成员

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了

１／２

，公司董事审慎履行了相关义务。 本次管理层收购对大连国际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

立性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朱明义、王新民、陈荣辉、张兰水回避表决，且取得

２／３

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意，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连国际的本次权益变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发现有侵犯中小股东

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如下：

１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一条之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已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得到

了有效执行，未发现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董事会结构符合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２

、收购方具备收购的主体资格：收购方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收购方的收购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收购方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履约能力：收购方筹资能力较强且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如收购方的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

变化、达成的借款意向和股东承诺能顺利履行，收购方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履约能力。

４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不会

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根据收购方关于后续计划的说明，本次收购后公司生产经营将保持稳定，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收购

方及其股东出具的关于同业竞争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有利于避免本次收购后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亦有利用

减少和规范以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

、收购方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或者由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６

、评估机构在对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时，评估假设及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果未低估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价

值。

７

、本次收购价格是在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６

号）的基础上确定的。 评估机构在对国合集团的股权价值

进行评估时，评估假设及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果未发现明显低估国合集团股权的价值。

８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翰博投资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亿达投资支付

８０％

的股权

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并在股权过户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２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

民币

３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收购资金除了来源于收购方自有资金外，收购方还与银行达成了借款意向，收购方各股东承诺一旦

出现收购方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足以支付收购款时，各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剩余股权转让款。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亦未

发现收购方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或者由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收购方的资金来源合法。

９

、收购方拟通过分红收入、提升内部决策效率和盈利能力以及必要时各股东增加借款等途径筹措资金偿还借款。 截至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过拟定的途径筹措资金后收购方具备还款能力，制定的还款计划可行。

１０

、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形。

１１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

的直系亲属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１２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在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以下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１

、本公司订立的重大合同；

２

、本公司其他进行资产重组或者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３

、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４

、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董事会全体成员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

董事会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朱明义、王新民、陈荣辉、张兰水、王有为、李延喜、万寿义、贵立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二、独立董事声明

全体独立董事与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报告书中援引的独立董事意见，是我们对本次收购履行了诚信义务后，基

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的，该意见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名： 王有为、李延喜、万寿义、贵立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３

、翰博投资与亿达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翰博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大连软东支行银行签订的贷款意向书；

５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连国际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５

号）；

６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合集团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６

号）；

７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８

、大连国际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在本次董事会报告书公告前

６

个月内持

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查阅地点及联系人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查阅：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外经贸大厦

联系人：姜建国、韩秀吉

相关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朱明义、王新民、陈荣辉、张兰水、王有为、李延喜、万寿义、贵立义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彩云路

４

号

法定代表人：孙荫环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让权益的受让方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所控

制，本次权益变动构成管理层收购，需要经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亿达投资 指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翰博投资 指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

／

上市公司 指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合集团 指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给翰博投资，转让后，翰博投资持有国合

集团

５３％

的股权，并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股权的行为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彩云路

４

号

法定代表人： 孙荫环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７１４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号码

７４４３８４１７－４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不含专控）；投资策划；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机电产品的销售、建筑装修材料销

售（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税务登记号码：

２１０２０３７４４３８４１７４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名称 北京亿达投资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

号

注：北京亿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孙荫环 男 董事长

２１０２１１１９４９１２１５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孙燕生 男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５６０５０８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暴洪奎 男 董事

２１０２１１１９６５０３０８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吴宏民 男 董事

２１０２１１１９６４１０１３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杨康宁 女 监事

２１０２０４１９５２１０２３ＸＸＸＸ

中国 大连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亿达投资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亿达投资从战略思路和对外投资结构调整的角度考虑，决定出让所持有的大连国际控股股东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或处置大连国际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亿达投资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或处置大连国际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而国合集团持有大连国际境内人民币普通股票（

Ａ

股）流

通股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大连国际境内人民币普通股票（

Ａ

股）流通

股

１７

，

０３１

，

８３５

股股份，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５．５１％

。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国合集团股份，也不再间接持有大连国际的股份。

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协议当事人：亿达投资（出让方）和翰博投资（受让方）；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转让的股权及比例：亿达投资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

股份转让的价款：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付款安排： 翰博投资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亿达投资支付

８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

１３

，

６００

万

元）；在股权过户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２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３

，

４００

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股权转让协议经大连国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其他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股份转让没有附加特殊条件和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没有就股份表决

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也没有就出让人在大连国际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亿达投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翰博投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大连国有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大国资改革［

２０１２

］

７３

号），同意本次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的转让事宜；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亿达投资股东同意；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翰博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本次股权转让经国合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翰博投资和亿达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

给翰博投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８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大连国际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大连国际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荫环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序号 名称

１

亿达投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亿达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３

亿达投资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决定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亿达投资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大连国际股票的说明

６

国合集团、大连国际资产评估报告

７

亿达投资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做出的声明与承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大连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大连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国合集团

３０％

的股权， 国合集团持有大连国际

５６

，

７７２

，

７８２

股股

份，占大连国际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因此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７

，

０３１

，

８３５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５．５１％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披露后持有国合集团股份为

０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为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荫环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１０

号

通讯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１０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尚需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才能生效。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收购人

／

本公

司

／

翰博投资

指 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亿达投资 指 大连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

／

上市公司 指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合集团 指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资源公司 指 大连国有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一方集团 指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

盛达森 指 北京盛达森国际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软东支行 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东支行

元正评估 指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

本次

股权转让

指

亿达投资将其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转让给翰博投资，转让后，翰博投资持有国合集团

５３％

的股权，并通过国合集团间接持有大连国际

１８．３８％

股权的行为

标的股权 指 亿达投资持有的国合集团

３０％

股权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连翰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１６

层

３－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刘阳平

注册资本：

３３

，

４２５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３３

，

４２５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２５６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号码

６６９２４９６３－３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和咨询（不含专项审批）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税务登记号码： 大国地税西字

２１０２０３６６９２４９６３３

通讯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２１９

号

邮编：

１１６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３７８００８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及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均为自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１

朱明义

９０２．４７５ ２７．０

２

王新民

８５２．３３７５ ２５．５

３

胡凡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４

刘生德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５

尚福盛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６

陈荣辉

１００．２７５ ３．０

７

张兰水

６６．８５ ２．０

８

姜午驹

６６．８５ ２．０

９

姜建国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０

李枫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１

李淑娟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２

郑祥智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３

刘英杰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４

耿宇

６６．８５ ２．０

１５

刘阳平

４３．４５２５ １．３

１６

乔世湘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７

隋广珠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８

李国君

２６．７４ ０．８

１９

丛玉华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０

李兆富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１

刘斐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２

阎志刚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３

刘宝成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４

李学勇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５

郑广平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６

李丽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７

吴明日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８

崔巧会

２６．７４ ０．８

２９

崔希海

２２．７４ ０．７５８

３０

王正平

４．００ ０．０４２

３１

黄红旗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２

于永谦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３

荣利民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４

李运升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５

原东连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６

周锦鸿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７

康民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８

张永恒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３９

郭小康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０

徐志明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１

徐国财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２

丁力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３

周德胜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４４

王军

１６．７１２５ ０．５

合计

３

，

３４２．５０ １００．０

注：朱明义、王新民、陈荣辉、张兰水为大连国际董事会成员，王军、阎志刚为大连国际监事会成员，姜建国、崔巧会为大

连国际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共计持有翰博投资

６１．６％

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成立至今股权结构稳定并未发生重大改变，由管理层共同控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情况介绍

（下转

D78

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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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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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